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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 5 月，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02 亿。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
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
在动态网主页请下载自由门、无界等各种“翻墙”软件，
以后通过该软件上网更方便。 

 

 

纽伦堡公审纳粹战犯与全球公审江泽民 
【明慧网】1945 年 11 月 20 日

上午，德国南部的一座城市纽伦堡

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因为这里

即将开始一场国际军事法庭大审

判，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对欧洲邪恶轴心国的战争罪犯、民

族歧视罪犯的反人类罪行进行公

审。最终有十八个纳粹分子被判为

“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其中

十二人被判处死刑。 

然而这个历史教训刚刚过去五

十多年，中共独裁小丑江泽民由于

妒嫉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德

能，惧怕越来越多修炼真善忍的好

人，在 1999 年 7 月发动了这个历时

十六年愚蠢、残酷的迫害运动。 

和希特勒不同的是，江泽民更

阴险恶毒。江泽民用谎言标榜自己，

用造谣、污蔑等手段诽谤法轮功，

用酷刑虐杀按照“真、善、忍”的

标准修炼自己的善良百姓。尤其是

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

利，被海内外称之为“这个星球上

前所未有的邪恶”。 

江泽民也像希特勒一样，在国

家行政单位之上、在国家法律之上

建立了一个类似盖世太保的邪恶

组织——“610 办公室”，专门负责

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抓捕、拘留、

关押、劳教、判刑、洗脑、酷刑等

等迫害，多年来被中共驯服的执法

者们还大言不惭地说：“没有法

律”、“别跟我讲法律”、“跟法轮功

不讲法律”。这些执法者们敢于执

法犯法，是因为江泽民给了参与迫

害法轮功的人员一张杀人许可证：

对法轮功学员要“打死白死，不查

身源，直接火化”。这使那些本来

就没有道德底线、不择手段想升官

发财的人，残害起好人来变本加厉、

人性全无。 

自 2000 年以来，海内外法轮功

学员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发起 50 多个刑事和民事诉讼，控

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帮凶。 

最近，曾经受到过迫害的法轮

功学员纷纷站出来公开起诉江泽

民，一股起诉江泽民的社会大潮流

正在形成，犯下反人类罪、群体灭

绝罪、酷刑罪等诸多罪行的江泽民

一定会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2002 年 6 月，在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
现了距今 2 亿 7 千万年的“藏字石”，五百年
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排列整齐的大
字“中国共产党亡”，其中“亡”字特别的大。
中国的各路地质专家经实地考察后一致认为，
这“藏字石”上的字是天然形成，未发现任何
人工的痕迹。海内外一百多家报纸、电视、网
站转发了这消息，“藏字石”的图片还被赫然
印在贵州“藏字石”风景区的门票上。 

千百年来的中国，在要出大事之前就一定
有奇事发生，老天或以瑞兆示吉，或以凶象警
世。今天，贵州平塘的“藏字石”是否也在向
人们预示着天机呢？突现标语“中国共产党
亡”，非同小可，绝非偶然。中共恶贯满盈，坏
事干尽，天真要灭中共了。◇ 

亿年奇石报“中国共产党亡”

■ 图为巨石“藏字石”的断裂面和风景区的门票，国内媒体只
报了前面的五个字，不敢报最后的“亡”字。“藏字石”向人们
昭示着“天灭中共”的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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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明慧网】吕俊霞女士，今年四

十岁，原是昆钢龙山矿托儿所教师，

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到中共警察两次

非法拘留、一次非法劳教。 

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日，吕俊霞

女士通过邮局快递（EMS）把“刑事

控告书”寄往最高检察院及最高法

院。 

    吕俊霞在起诉江泽民的“刑事控

告书”中说：“本着维护社会道义与

法律尊严的目的，我强烈要求有关部

门对我控诉的事实调查核实，对犯罪

者依法给予惩处！还法轮功清白，还

我公道、公正，同时赔偿给我造成的

一切经济与精神损失。 

    江泽民倾全国的财力，物力，人

力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千千万万的法

轮功学员遭受了无端痛苦、家破人

亡，由江泽民一手挑起的这场对信仰

真、善、忍无辜善良群体史无前例的

迫害，应当到审判罪魁祸首的时候

了，终止这场长达十六年的血腥迫

害，真理正义必胜！ 

    因此，我请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对

元凶江泽民依法提起公诉，要求对被

控告人江泽民依法惩处，依法追究其

刑事责任，同时彻底清除江泽民以国

家、政府的名义对法轮功所做出的一

切不公正定论、规定、禁令、限制和

影响；立即全部释放非法被关、被拘、

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 
以下是吕俊霞自述遭迫害经历： 
第一次遭绑架、非法拘留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四日，我当时

在家里做家务，昆钢龙山矿保卫科科

长何绍东来我家叫我到保卫科，当

晚我和同单位另外一个法轮功学员

李雪芬就在保卫科遭到保卫科人员

的连夜审讯，第二天一早把我们劫

持到昆钢分局（现更名为昆钢罗白

公安分局），在那里又审讯了一天。

第三天十一月六日昆钢分局、昆钢

龙山矿保卫科将我们劫持到昆明市

第二看守所非法拘留一个月。诬陷

我参加×教组织（法轮功教人向善。

中共是真正的邪教），没有给我本人

拘留证。 
    十二月四日，非法刑事拘留期

满，昆明公安局昆钢分局的人来看

守所接我和同时被非法拘留的李雪

芬，没有把我们送回家，却把我们

劫持到昆钢分局。到了分局，龙山

矿保卫科科长何绍东带着几个人又

把我和李雪芬接到龙山矿保卫科。

把我和李雪芬一人关一间，关在保

卫科二楼，这样关了将近一个月。

期间，昆钢龙山矿邪党书记杨国寿、

副书记徐士申、保卫科何绍东、李

兴奎、赵隆伟经常来逼迫我们放弃

修炼法轮功，还让我们看诬蔑法轮

功学员的电视，通过各种方法逼迫

我们放弃修炼法轮功。龙山矿保卫

科孔丽萍每天晚上用一把锁把我们

各自锁在房间里。 

    一个多月后，逼迫我们写一个

不修炼的保证书才放我们回家。在

此期间勒索我和李雪芬俩个人的伙

食费 484 元。 

     回家后又对我非法监视居住

一个月。二月二十七日昆明市公安

局昆钢分局字（2001）05 号对我解

除监视居住。 

第二次遭绑架、非法劳教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早上

八点，我刚去昆钢龙山矿物资科车

队仓库上班。安宁市公安局国保大

队的施毅就带着四五个警察来找

我，出示了搜查证，让我带着他们

去我家里抄家。我不配合，施毅就

将我坐着的椅子掀翻，我摔倒在地。

之后强行带我回家抄家，我不开门，

施毅就一脚一脚的踹门。之后用钥

匙打开门，六、七个警察一拥而入，

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抢走了李洪

志师父法像一幅，炼功磁带、《普

度》、《济世》音乐磁带、塑料仿玉

佩几个。之后就将我劫持到安宁市

看守所，在看守所施毅及另一个警

察对我非法审讯，之后安宁市公安

局国保大队李航宇和李兴华、昆钢

“610”（中共专事迫害法轮功、凌

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机构）综治办

主任李新华也来看守所审讯我。这

次诬陷我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破坏

国家法律实施”，在看守所我被非法

关押一个月后，昆明市劳教委员会

非法劳教我两年，将我劫持到云南

省女子劳教所。 

     我被非法关押在云南省女子

劳教所三大队期间，除了被逼迫放

弃修炼法轮功、每天被逼迫看污蔑

诽谤大法的电视、报纸之外，还被

强制做奴工：挑大粪、清理垃圾、

做手工、串珠子、挑布帘。在劳教

所期间有一次还被拉去抽血。二零

零六年七月十六日我才从劳教所出

狱回家。 

《公务员法》：追随迫害者都是替罪羊
《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

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条法律堵死了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各级行政人员推脱罪责、

逃避惩罚的后路。也就是说，根据《公务员法》，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将来都

得自己承担责任。 

无数历史教训告诉今天：历次搞运动都是祸害百姓，中共一贯卸磨杀

驴，其追随者都没有好下场。那些曾在运动中追随中共的公检法、武军政

人员，不再参与迫害，自觉地减轻、抵制迫害，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云南昆明幼儿教师控告元凶江泽民


